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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内部文件

组〔2016〕1号

关于做好我校 2016年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

选调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党委（党总支）：

为引导和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一线锻炼成长，大力

培养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党政后备人才，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组

织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公务员局《关于

做好 2016年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选调工作的通知》（苏组通

〔2015〕134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校 2016年应届优秀大

学毕业生选调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选调对象

选调对象为我校 2016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优秀毕

业生(不含委培、定向和独立学院毕业生)。

二、选调条件

1．政治素质好，学习成绩优，组织能力强，志愿到基层一

线和艰苦地区工作。

2．报名时是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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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届本科生，本科阶段获得过院系级及以上奖励，并担

任过班长及以上职务，含班级（团支部、党支部）班长（书记）、

院系学生会（团委）中层正职、校学生会（团委）中层副职、

院系级协会（社团）正职、校级协会（社团）副职及以上职务。

应届研究生，本科或研究生阶段获得过院系级及以上奖励，

并担任过班委及以上职务，含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学生

会（研究生会、团委）和协会（社团）职务。

获奖、任职时间截止到考察之日，任职时间 1学年以上。

4．大学本科生一般不超过 24 周岁（1991年 7月 1日以后

出生），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 27周岁（1988年 7月 1日以后

出生）。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工作步骤

选调工作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经个人报

名、学院推荐、学校组织审核，最终确定推荐人选。具体程序

是：

1．发布公告（2016年 1月 5日—2016年 1月 15日）。在

学校、党委组织部及各学院网站同时发布《关于做好我校 2016

年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选调推荐工作的通知》，公布选调生推

荐条件。各学院应及时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每个符合选调条件

的应届毕业生。

2．公开报名（2016年 1月 5日—1月 15日）。毕业生个

人自愿提出申请，到所在学院报名。各学院根据选调条件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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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员进行审核，于 2016年 1月 17日前，完成审核工作，并

将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加盖学院党委（党总支）公章后上报校

党委组织部，同时将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电子版发送至校党委

组织部信箱（tctzzb@jsut.edu.cn）。

3．推荐人选。校党委组织部会同学工处、教务处等部门，

根据选调条件对报名人选进行审核汇总，并报学校党委审定。

4．网上报名。校党委组织部将学校党委审核通过名单反馈

至各学院。各学院负责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学生，于 2016年 1

月 22日至 28日登录江苏省人事考试网站报名，接受江苏省委

组织部资格初审。报名时，考生只可填报一个招录职位。网上

报名时，可兼报江苏选聘大学生村官志愿，有关政策详见学校

组织部网站转发的《2016年江苏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

任职公告》或学院张贴的宣传海报。

5．参加笔试。2016年选调考试与江苏省公务员招录考试同

步进行，报考人员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初审

人选参加江苏省公务员 A 类科目笔试。根据笔试成绩和职位类

别，在笔试合格线上，按照 1:3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

人选。如“985”“211”高校职位达不到 1:3比例，相应减少选

调计划，调减的计划增加至同一省辖市其他普通高校同类职位。

笔试成绩在江苏省人事考试网站查询。

6．资格复审。面试前，江苏省委组织部根据学校报送的

《2016年江苏省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对面试人选进行资格

复审。不符合选调条件和未经学校推荐人选，资格复审不合格。

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并在报考同职位笔试合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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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高分到低分足额递补。通过资格复审名单在江苏省委组

织部网站公布。

7．进行面试。面试人选统一参加江苏省公务员面试，面试

成绩现场公布。根据职位类别，经百分折算后，按照笔试和面

试成绩 1:1的比例综合计分，再按照 1:1.5的比例（招考人数为

单数时，按四舍五入计算），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人选。

8．人选公示。校党委组织部对考察人选通过学校网站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人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入党时间、担任职

务及时间、表彰奖励等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9．组织考察。省委组织部组建考察组，对考察人选进行考

察，主要了解人选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德才表现，以及任职、

奖惩等情况。考察人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0．确定拟录用人选。经百分折算后，按照 4:3:3的比例对

笔试、面试、考察进行综合计分，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

选。拟录用人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1．组织体检。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等规定，组织拟录用人选体检。因体检阶段放弃或体检不合格

产生缺额的，进行一次性递补。递补人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

站公布。

12．确定录用。体检合格的人选，报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研

究确定录用，录用人选名单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3．办理录用派遣手续。江苏省委组织部与录用人选签订

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学校相关部门为录用人选办理高校毕业

生派遣手续并及时将其档案转递到派遣地的市委组织部，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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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档案。录用人选毕业时未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录用

关系自动解除。

14．分配去向。选调生在所报考省辖市范围内统一调配，

一般分配到乡镇（街道），至少工作 3年，其中在村（社区）

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15．依法登记。新录用人员试用期 1年，试用期满考核合

格，按照公务员法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登记，办理转正定级手

续；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四、有关要求

1．扎扎实实抓好宣传发动工作。各学院要学好文件精神，

掌握宣传的重点内容。要周密安排部署，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宣

传，及时、全面的把有关精神传达到符合报名条件的每一位毕

业生中，妥善安排报名工作。

2．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各学院要坚持条件，

严格程序，认真配合做好人选推荐、审核、组织考察等各项工

作。参加选调的毕业生，要如实填报个人信息、提供任职和获

奖证明材料。发现弄虚作假，一律取消选调资格，并严肃追究

纪律责任。

江苏理工学院党委组织部

2016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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